索普新材料盐化事业部氯乙酸装置

不锈钢浮筒式内浮盘(6502A/B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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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不锈钢内浮盘的设计、制造和焊接、指导安装、检验及验收的技术要求，用于索普新材料盐化事业部氯乙酸装置(6502A/B醋酸罐)不锈钢浮筒式内浮盘。
2 标准规范

下列标准（包括其修改单）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技术规定中的引用而构成本技术规定的条文。未注明日期的标准以其最新有效版本为准。

GB50341-2014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GB50128-2014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及验收规范》

SH/T3530-2011
  《石油化工立式圆筒形钢制贮罐施工工艺标准》

GB13348-2009    《液体石油产品静电安全规程》

GB20950-2014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3280-2015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14975-2012    《 结构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702-2004    《热轧圆钢和方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29713-2013    《不锈钢焊丝和焊带》

GB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T1220-2007    《不锈钢棒》

GB/T5783-2016   《六角头螺栓-全螺纹A和B级》

GB/T6170-2015   《Ⅰ型六角螺母A和B级》

GB/T97.1-2002    《平垫圈—A级》

GB/T9944-2015   《不锈钢丝绳》

GB/T50074-2014  《石油库设计规范》

HG/T2809-2009   《浮顶罐软密封装置橡胶密封带》

Q/AMX35-2006  《镶嵌式内浮盘》

3 设计、技术要求

3.1 设备明细表

	位号
	名称
	材 质
	规格型号
	罐壁高度
	数量
	密封带材质及密封形式

	6502A/B
	不锈钢浮筒式内浮盘
	00Cr17Ni14Mo2
	Φ6.5m/300m³
	9.5m
	2台
	囊式+舌型（三元乙丙橡胶+舌型XPE）


3.2 浮盘结构材质：不锈钢内浮盘应选用浮筒式结构，材质为不锈钢00Cr17Ni14Mo2。

3.2.1 设计寿命不锈钢内浮盘设计寿命为20年。

3.2.2 内浮盘在设计行程的运行过程中，不得对罐体、内浮盘或附件造成卡塞、锁死和损伤现象。

3.2.3 内浮盘的浮力元件应满足气密性要求。尽可能采用小尺寸的浮筒，增加浮筒的重量。浮筒在复盘上均匀分布，使浮盘整体上受力均匀，避免因个别浮子损坏导致浮盘的倾斜、卡盘。任何两个浮筒泄漏后，内浮盘应仍能漂浮在液面上且不产生附加危害。

3.2.4内浮盘的设计浮力不应小于内浮顶总重的2倍和浮顶上升时产生的摩擦力之和，且浮筒浸入深度≤150mm；

3.2.5 内浮盘的边缘板和浮顶上所有开孔接管均应高出液面，且不小于150mm。浸入储液的深度不应小于100mm。

3.2.6 内浮盘在漂浮或静止状态时，其上平面应保持水平。

3.2.7 在内浮盘上，直接与介质连通的所有缝隙均要求密封；顶盖板采用螺栓紧固，间距为200mm，顶板搭接处应设置橡胶垫片密封，不得以胶水代替橡胶垫片密封。并经透光性检查合格。

3.2.8 内浮盘支柱应符合以下规定：

①内浮盘无论处于最低高度还是运行到最高设计高度时，浮盘上的所有构件均不得与罐内的固定设施相碰撞。

②内浮盘支柱应能承受内浮盘自重和600Pa均布附加载荷,支撑支柱下端应加设垫板,且应开设排液孔，考虑非均匀沉降对支撑的影响。

③内浮盘可调节支柱设计上限高度为1800 mm。浮盘高度指不锈钢盖板距罐底(罐壁处)的高度。

④内浮顶的支柱强度与稳定性应符合GB50017《钢结构设计规范》的要求，在水平方向，支柱距离油罐底部钢附件边缘至少300mm，在垂直方向，浮顶的边缘构件外沿与管壁间隙为190mm±30mm，支柱与支柱的间距在任意方向不大于3000mm，支柱的分布密度应不大于1根/4.5m2。

3.2.9 内浮盘外缘与罐壁之间需具有良好的密封，囊式密封+舌型密封双层结构。在内浮盘上下浮动的过程中，均应保证密封，且不妨碍浮盘随液面自由升降，其使用寿命应不低于6年。

3.2.10 内浮盘至少应设置以下附件：

①浮盘上应设置自动通气阀，其数量和流通面积应按收发油时的最大流量确定。当浮盘处于支撑状态时，通气阀应能自动开启；当浮盘处于漂浮状态时，通气阀应能自动关闭，并应密封良好。自动通气阀的开启高度为150~200mm。

②内浮顶应设置防旋转装置，装置应密封性好，应设置二套，当罐内有液位计保护套管或导波管时，以滚轮导向密封装置替代其中一套钢丝导向装置。灌顶防旋转装置开孔需买方负责，卖方负责技术指导。

③静电导出装置。内浮盘上静电用导线选用Φ5mm不锈钢丝绳，导线在浮盘上的位置应延圆周方向均布，每台储罐最少应设置2组，不锈钢丝绳两端应设置不锈钢端子，并用不锈钢螺栓与浮盘罐体相连接，安装后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欧姆。

④人孔。内浮盘上至少设置一个人孔, 规格为640×520mm,应配备梯子。梯子设置不得妨碍内浮盘上下自由运动。其结构在浮顶运行中不受妨碍，且不损伤浮顶和其它部件。

⑤量油孔通过装置以及密封盖板

⑥液位计通过装置以及密封盖板。

3.2.11 不锈钢内浮盘制造完成后，浮盘侵入介质液面的部件焊道应进行酸洗钝化。

3.3 材料

3.3.1 材料应与买方审核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要求一致, 且同时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3.3.2 用于制造内浮盘的所有材料应为没有使用过的新材料。所用材料，应同时提供材料供货厂家提供的质量证明书。

3.3.3 接头密封件的材料应与介质和连接材料相适应,盖板与梁采用不锈钢螺栓连接。

3.3.4 配套货物、原材料规格及分供货商

	序号
	部件名称
	材质
	规格(mm)
	误差范围

(执行国标)
	备注

	1
	不锈钢盖板
	不锈钢S31603
	0.5
	GB/T3280
	不锈钢和密封带原材料均需选用国内知名品牌合格材料。

	2
	不锈钢浮筒壁板
	不锈钢S31603
	1.2
	GB/T3280
	

	3
	不锈钢浮筒盖板
	不锈钢S31603
	1.8
	GB/T3280
	

	4
	浮盘骨架
	不锈钢S31603
	1.5
	GB/T3280
	

	5
	支柱
	不锈钢S31603
	1.5
	GB/T12771
	

	6
	人孔装置
	不锈钢S31603
	640×520×1.5
	GB3280
	

	7
	边缘构件
	不锈钢S31603
	1.8
	GB3280
	

	8
	囊式密封胶带
	三元乙丙橡胶
	800×1.2×L
	HG/T2809
	

	
	舌型密封
	XPE
	320*20*10
	
	

	9
	螺栓
	不锈钢S31603
	M8-M6
	GB/T5781
GB/T6170
	

	10
	静电导出线
	不锈钢S31603
	Φ5
	GB50074
	

	11
	导向钢丝绳
	不锈钢S31603
	Φ8
	GB/T9944
	


3.4）囊式密封技术要求
3.4.1）密封采用囊式+舌型双层密封架构。囊式密封采用三元乙丙橡胶胶带软密封结构。。密封装置应能补偿±100mm 环向间隙尺寸偏差，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三元乙丙橡胶带应满足HG/T2089《浮顶油罐软密封装置橡胶密封带》的要求，聚氨酯泡沫塑料应满足GB/T10802《通用轻质聚醚型聚氨酯泡沫塑料》中120N 等级的相关规定。
3.4.2）橡胶带应具有的耐磨性和抗老性，在正确安装及正常使用条件下（温度为常温，储存介质见表，无外物机械损伤），囊式密封装置使用寿命在6 年以上。
3.4.3）囊式密封密封空间由厂家现场测量确定，应保证密封装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3.4.4）泡沫应具有足够弹性，确保罐壁与浮顶间间隙变化时良好密封，又可以使浮顶升降自如而不被卡阻。
3.4.5）囊式密封安装后，下部突出应规则，无扭曲现象，上部应平整。
3.4.6）囊式密封装置应能够适应由于浮顶沿导向管的平移和旋转运动，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浮顶环形密封间隙变化。
3.4.7）除支撑板、支撑管外，囊式密封所有金属构件均应与浮顶进行电气连接，所用橡胶件应具有良好的导静电性能。
3.4.8 ）密封带接头的性能应不低于母材。
3.4.9）囊式密封压板应采取防翘起措施。支撑板材质为S31603 钢板，厚度不应小于1.5mm,压条材质为S31603 钢板，厚度不应小于1.5mm。
3.4.10）囊式密封的结构设计应保证所有部件在不动火条件下进行安装和拆卸。
3.4.11）囊式密封装置的螺栓采用不锈钢材料。
3.4.12）等电位连接处储罐结构表面不得凃刷油漆。
3.4.13）囊式密封的支撑板、支撑管、压板等与橡胶带接触的部件其边缘应圆滑并将毛刺打磨干净。
3.4.14）囊式密封橡胶带（具有内部加强的编织物），厚度不应小于1.2mm，锯齿段的齿部高度不应小于1.2mm。胶带长度及宽度方向不允许拼接加工，必须一次性加工成型（现场接口除外）。橡胶密封带制作胶料物理性能指标符合HG/T2809《浮顶油罐软密封装置橡胶密封带》的相关要求。
3.4.15）囊式密封装置由卖方制造，并负责指导安装。

3.4.16）密封胶带性能要求

密封带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气泡
	不允许有直径大于3mm 气泡,密封带每侧100cm2 内气泡不得多
于一个,夹布两侧的气泡不得重叠。

	压痕
	轻微、不得露布

	缺胶
	无

	坏布
	无

	开缝
	无

	修补块数
	小于100cm2 的胶布补丁，在50m 长度内不得超过3 个。在任意
10m 长度内不得超过1 个，补丁经一次修补完善，不允许补丁
重叠。


泡沫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基本均匀、允许有轻度黄芯

	气孔
	不允许有尺寸大于2mm 的对穿孔和大于4mm 的气孔

	裂缝
	不允许有裂缝

	两侧表皮
	不允许两侧有表皮

	污染
	允许轻微存在


泡沫物理性能要求

	指标名称
	指标

	表现密度, ㎏／m3
	30.0

	25%压陷硬度/N
	120±14

	65%压陷硬度/N
	≥210

	65%/25%的压陷比
	≥1.8

	75%压缩永久变形/（% ）
	≤4.0

	回弹率/（% ）
	≥45

	拉伸强度/MPa
	≥0.1

	伸长率/（% ）
	≥180

	撕裂强度/（N/cm）
	≥2.5

	干热老化后拉伸强度/kPa
	≥55

	干热老化后拉伸强度变化率/（%）
	±30

	湿热老化后拉伸强度/kPa
	≥55

	湿热老化后拉伸强度变化率/（%）
	±30


三元乙丙橡胶带性能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

	拉伸强度 MPa
	≥10.0

	扯断伸长率 %
	≥300

	脆性温度 ℃
	≤-30

	硬度 度
	65±5

	热空气老化性能变化下降率（70±1）℃×72h/%  拉伸强度 扯断伸长率
	-25～+25

	耐液体质量变化率［B 液体，（23±2）℃×（24.00±0.25）h］
/%
	≤15

	阿克隆磨耗/（cm³/1.61km ）
	≤1.0

	注：各性能的试验方法见HG/T2809 的规定


（5）三元乙丙橡胶物理性能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

	拉伸强度/N
	经向
	≥3200

	
	纬向
	

	撕裂强力（方法B）/N
	经向
	≥70

	
	纬向
	

	涂覆层粘合强度（KN/m）
	≥1.6

	透水性（方法A2，10kPa×2h）
	不透水

	表面电阻（Ω）
	≤3×108

	注：各性能的试验方法见HG/T2809 的规定


4 供货范围及工作范围

4.1 供货范围

4.1.1 内浮盘应包括顶板、骨架、支腿、接地装置、中心板、浮盘人孔、防转装置、外圈梁、浮筒、周边密封、呼吸阀、取样装置、穿透管密封装置、连接螺栓及垫片等全套内浮盘原件。

4.1.2 现场安装和开车所需备品备件：
螺栓、螺母、垫圈 每种规格2 %，且每种规格不少于10套。
4.2 工作范围

内浮盘供货厂商的工作范围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不锈钢内浮盘的设计、制造、检验、包装、运输、指导安装，并为试浮、机械性能保证期提供技术服务。

5 制造、安装、检验及验收

5.1 制造

5.1.1产品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文件进行制作，所选用的材料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5.1.2 加工完后的部件，认真进行表面清洁工作。所有焊缝应进行酸洗钝化处理。

5.1.3 原材料质量控制(采办、入厂检验)、制造工艺和各个工序的质量控制点，及质量指标(不仅包括上述指标)的控制方案或措施，检验方法、内容，验收标准，应由制造方在施工设计程序中详细说明。

5.1.4 卖方应提交详细完整的质量检验计划和制造工艺计划供买方审查，质量检验计划内容应包括质量控制点、检验方法、检验内容和验收标准。

5.2 安装

5.2.1 总则

5.2.1.1 所有安装用的零件的形式、材质和尺寸应符合设计图样的要求。

5.2.1.2 内浮盘安装前，制造方按设计图纸的要求编制安装施工程序。

5.2.2 内浮盘安装后，应满足下列要求：

5.2.2.1 内浮盘的水平度允差：不大于10mm, 以支柱套管下端为准。

5.2.2.2 内浮盘边板与罐壁间距公差：±30mm。

5.2.2.3 内浮盘圆度为1/1000，且当D≤25m时，椭圆度不大于15mm；当D>25m时，椭圆度不大于20mm(D为内浮盘直径)。

5.2.2.4 内浮盘量油孔相对罐顶量油孔允差不大于5mm。

5.2.2.5 内浮盘支腿应垂直，偏差不得大于10mm。

5.2.2.6 内浮盘负压消除装置开启度应大于150mm。

5.2.2.7内浮盘防上转动钢丝绳垂直度允差10mm以内，起张力不小于1200N。

5.2.2.8 内浮盘水平度允差为10mm，且最大不超过10mm。

5.2.2.9内浮盘密封橡胶带与罐壁贴合严密，无透光现象。

5.2.2.10 内浮盘在罐壁内上下浮动平稳，升降活动良好。

5.2.3 顶板上不允许有皱摺和扭曲变形。

5.2.4 不得使用密封剂作为浮筒及附件的修补材料。也不得作为顶板密封的材料。

5.3 检验

5.3.1 金属构件及零部件的检验按照图样文件进行检查，焊缝不允许有夹渣、气孔、咬边、未焊透等缺陷。

5.3.2 安装后，按安装程序中有关条款和验收标准进行检查。

5.3.3 浮筒检验方法：浮筒端部开一个直径5mm小孔，插上气咀，接通气源，当压力升至0.2MPa时，采用皂液试验，无气泡为合格。

5.3.4 浮盘安装完成后,由买方进行充水升降试验（试浮），卖方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升降自如为合格。

5.3.5 浮盘在落底或漂浮状况下，浮盘上表面基本保持水平，所有的梁和浮筒设置的部位均应能承受不小于2200N的集中载荷。

5.4 验收

5.4.1 验收时应检查以下各项：

①浮筒检漏口是否堵严。

②所有连接螺栓是否上紧，无松动。

③负压消除装置开启和关闭是否良好，开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④静电导线两端接头是否接触良好，导线是否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

⑤边缘板与罐壁间距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⑥密封带安装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与罐壁接触是否良好。

⑦盖板是否密闭，采用光照法检查要求百分之百不透光。

5.4.2 以上各项检查合格后，由买方组织对内浮盘进行整体充水升降试验，卖方提供技术支持。充水试验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充水试验用水采用洁净水，且水中的氯离子含量应小于25ppm。

②试验用水的水温不得低于5℃。试浮时间不得超过21天。

③充水试验时，进水速度应以浮盘每小时上升0.2米的速度为限。当浮盘升至罐的最高点时，可用水平仪测浮盘的水平。当放水使浮盘下降时，其初始速度应以每小时0.1米为宜；浮盘漂浮后，再增至每小时0.2米。

④内浮盘充水升降试验过程中，必须始终有专人进行监视。发现问题应及时停止充水并进行修理，待修复后方可继续进行充水试验。

⑤充水升降试验时内浮盘必须从最低位置上升到设计要求的最高操作位置，然后再降至最低位置，在整个升降过程中，观察内浮盘升降是否平稳，有无异常现象。密封和导向防转部分及自动通气阀等有无卡涩现象，内浮盘及其附件是否与安装在罐体上的附件相冲突。

⑥充水升降试验完毕后，应立即将罐内的积水、泥渣和其它污物清除干净，保持浮盘处于干燥状态，并密封以便储罐投用。

⑦放水管管口必须远离储罐基础，不得使基础浸水。

6 交货安装地点、交货状态、包装要求

6.1 交货安装地点：项目施工现场。

6.2 卖方提供的内浮盘是配套齐全的合格产品，完全符合买方合同要求，并提供所有部件、材料、供货清单、浮力计算书、产品合格证书和质量证书、安装维护说明书、操作说明书。

6.3 交货批次：按买方通知交付,买方提供货物的存放场地。

6.4 交货状态：半成品，现场组装。

6.5 包装运输要求

6.5.1 所有包装均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规定，适合长途运输要求，采取措施防潮、防雨、防尘，不与碳钢接触。

6.5.2 每个包装上的标识都耐久，以便现场的辨认。

7 性能考核或质量保证

7.1 免费保质期为一年。

7.2 浮盘运行平稳，不出现倾盘、卡盘、沉盘的现象，卖方对浮盘提供终身技术维修服务。

7.3 导静电、负压消除装置、密封带寿命、防转归中装置等，符合前面技术要求。

7.4 主要部件寿命为20年；密封装置寿命为6年；

8 质量保证承诺

8.1 质量保证

8.1.1 严格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符合设计标准、质量合格、用户满意的产品。

8.1.2 严格控制原材料及配件的进厂质量。

8.1.3 保证所供浮盘从设计、制造、运输、现场组装的全过程在质量管理体系内运行，确保生产过程处于受控状态。

8.1.4 在浮盘现场组装调试过程中以及运行中发现质量问题，卖方将承担责任，赔偿买方的直接经济损失。 

8.1.6 浮盘运抵买方现场后，由甲乙双方对浮盘进行外观检验，并根据卖方的发货清单点货物。

8.2 质量保证期

8.2.1 质量保证期为浮盘正式通过验收之日起的18个月或设备投入运行12个月内（以先到者为准）。

8.2.2 在质量保证期内，如发现浮盘有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缺陷时，买方有权向卖方提出索赔，卖方在接到买方索赔文件后立即对此索赔做出书面答复；由于卖方责任，卖方将尽快、无偿对缺陷进行修复或更换，或经买方同意按造成损失做价赔款；若属严重缺陷，则保证期自该缺陷修复后重新开始。

8.2.3 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浮盘出现故障，卖方在收到买方通知之日起48小时内开始修理更换工作，最迟在48小时修复。除非买方责任的故障，上述工作是免费的。

8.2.4 质量保证期满，浮盘无缺陷和遗留问题，运行良好，质量保证期结束。

9 售后服务承诺

9.1 向买方提供符合合同规定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在必要时邀请买方参与卖方的技术设计审查。 

9.2 按买方要求的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并配合买方进行充水试浮试验。

9.3 按合同规定免费为买方举办有关设备安装、调试、使用、维护技术的业务培训班。 

9.4 加强售前、售后服务，将“24小时服务”“超前服务”“全过程务”“终身服务”贯彻在产品制造、指导安装、调试、维修的全过程。

9.5 接到买方反映的质量问题信息后，在2小时之内做出答复或24小时内派出服务人员，尽快到达现场，做到用户对质量不满意，服务不停止。 

9.6 卖方需提供所有零配件清单以及单价并承诺5年维持原价，终身为用户提供优质价廉的零配件。如在货寿命期内供方欲停止或不能制造某些备品备件，卖方有义务提前两个月通知买方，以便买方有足够的时间最后定购一批所需备品备件，同时卖方有义务向买方提供制造该备品备件的图纸、样板、模具及技术资料，买方在适当的时候以其收到时的类似状况归还以上各项物品，正常磨损除外。

9.7 在货物寿命期内，卖方免费向买方提供与合同设备有关的新的和/或改进的运行经验、技术和安全性能的资料及信息。

10 其他

卖方需根据图纸查勘现场，施工人员具备应急管理部颁发的相关作业资质并通过公司承包商引进并安全教育合格。安装工器具由卖方提供。因储罐一用一备，需分两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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